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文件

漓院政安稳〔2020〕4 号

关于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2020 年

春季学期复学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单位，各工作组：

为贯彻落实《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统筹做好教育系统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展工作的通知》（教党〔2020〕16号）

和自治区新冠肺炎疫防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关于科学精准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学校开学安全指导意见》（桂新冠防

指〔2020〕74号）的安排部署、全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春季

开学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以及桂林市《关于成立复学专项工

作组的通知》（市新冠防指办〔2020〕14号）、《关于做好桂林

市各级各类学校开学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市新冠

防指学〔2020〕1号）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现就科学精准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春季学期开学安全和开学后教育教

学工作有序开展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落实。



一、认真制定春季学期开学工作方案

按照自治区疫防指挥部“疫情没有得到基本控制前不开学，学

校基本防控条件不具备不开学，师生和校园公共安全得不到切实

保障不开学”的总体要求和上级的总体安排，深入研判疫情防控形

势，科学评估并确定春季学期开学时间，按“一校一案”要求认真

制定开学工作方案，细化开学各项工作准备，充分掌握师生健康

状况，确保具备开学所需所有条件。按照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的要

求，结合各地疫情风险等级和我校学生分布情况实行与驻桂林市

其他高校错时开学，学生错时、错区域、错层次返校。开学工作

方案呈报自治区教育厅统筹批复后方实施。具体开学时间确定后

要提前通知学生，要求学生严格按照规定时间返校，未经学校批

准，一律不得提前返校。（责任机构／单位：综合协调组；责任

人：蒋 毅）。

二、全力做好新学期开学前准备工作

（一）严格落实开学前防控措施。

1．要每日掌握师生员工健康状况，实行“日报告”、“零报告”

制度。对全体师生员工开展疫情防控、个人防护等知识和技能培

训。按规定落实桂林市域外师生员工居家观察要求，返桂后居家

隔离 14 天后方可返校。提醒回桂返校师生员工做好返程期间个

人防护措施。对正在发热或有疑似症状的师生员工要暂缓返校，

绝不允许带病返校或未解除医学观察的师生员工返校。对假期留

校或已提前返校的学生，要做好疫情防控管理和监测工作。（责

任机构／单位：教职工工作组、学生工作组；责任人：何秀梅、



秦丽芸、蒋远宏）

2．严格实行校园封闭式管理，严禁外来无关人员进入校园，

所有场所设施暂不向社会开放。开学前要对学校进行彻底清洁，

对物体表面进行预防性消毒处理，保持教学、生活、工作、活动

场所等通风换气。（责任机构／单位：条件保障与安全管理组／

防控指导与医疗救治组；责任人：李久华、沈 云、凌 忠、王

忠）

3．按照“自治区调配一批、市县筹措一批、学校负责一批”

原则，切实做好洗手液、手消毒剂、口罩、手套、酒精、消毒液、

体温计等疫情防控物资储备。严格执行《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物资管理办法（试行）》（漓院新冠防指〔2020〕

13号），合理测算储备物资需求，动态管控，科学使用，确保疫

情防控物资“专物专用”。（责任机构／单位：条件保障与安全管

理组／防控指导与医疗救治组；责任人：李久华）

4．上述开学前防控措施的未尽事项，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和

学校摘要转发的《广西大专院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施方案等 3

个方案》（漓院新冠防指〔2020〕23号）第一部分执行。（责任

机构／单位：各工作组；责任人：各工作组组长）

（二）科学合理开展线上教学工作。

继续实施《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组

织与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漓院新冠防指〔2020〕12号），落实

“停课不停教不停学”要求，开发优质网络教育资源，丰富推送和

播放渠道，供学生自主选择使用。既不能搞“一刀切”，要求所有



教师都制作直播课、所有学生每天上网“打卡”，又要扎实推进线

上教学资源共享和教育教学方式创新。科学制定线上教学计划，

有序开展线上教育教学，在合理安排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注重

加强疫情防控知识教育、生命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做好开

学后课堂教学与线上教学的衔接，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严禁

在开学前组织集中线下课堂教学、实习实训等活动。（责任机构

／单位：教学保障组；责任人：杨杰夫）

（三）精心部署 2020 年学校工作。

组织召开 2020 年工作部署视频会议（拟在至善讲堂设立主

会场）。会议时间、会议议程、参会人员及有关要求，另行通知。

（责任机构／单位：综合协调组；责任人：蒋 毅）

三、全力做好新学期开学后各项工作

（一）严格落实开学后防控措施。

1．持续做好师生员工健康管理，开展晨午检工作，继续落

实“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做好缺勤、早退、请假记录，对因病

缺勤的师生员工及时追访和上报。（责任机构／单位：教职工工

作组、学生工作组；责任人：何秀梅、秦丽芸、蒋远宏）

2．严格校园出入管理，师生员工进入校门一律核验身份和

检测体温，不组织大型集体活动。加强各类生活、学习、工作场

所等通风换气，保持教室、宿舍、食堂、浴室、体育活动场所等

重点场所地面卫生整洁，每日定期消毒并记录。加强餐（饮）具

的清洁消毒，做到一人一具一用一消毒。加强垃圾分类管理，及

时收集清运。确保校内洗手设施运行正常，配备洗手液、肥皂等。



要求师生员工做好个人卫生防护，落实手卫生措施，接触公用物

品、污染物品之后要洗手，预防接触传播。（责任机构／单位：

条件保障与安全管理组／防控指导与医疗救治组；责任人：李久

华、沈 云、凌 忠、王 忠）

3．上述开学后防控措施的未尽事项，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和

学校摘要转发的《广西大专院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施方案等 3

个方案》第二部分执行。（责任机构／单位：各工作组；责任人：

各工作组组长）

（二）认真制定落实疫情应急预案。

1．制定《漓江学院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做到制度明确，

责任到人，并进行必要的培训、演练。（责任机构／单位：综合

协调组；责任人：蒋 毅）

2．严格落实疫情应急处置措施，在教师公寓内设立临时隔

离室或观察所，以备师生员工出现发热等症状时立即进行暂时隔

离。师生员工如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可疑症状，应当及时隔

离并安排定点医院（南溪山医院）就医；发现病例的，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立即向疾控机构和教育部门报告；积极配合做好流行

病学调查，以班级为单位，确定防控管理场所，排查甄别密切接

触人员，严格采取消毒隔离等针对性防控措施。（责任机构／单

位：条件保障与安全管理组／防控指导与医疗救治组；责任人：

李久华、沈 云、凌 忠、王 忠）

3．上述疫情应急处置措施的未尽事项，严格按照上级要求

和学校摘要转发的《广西大专院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施方案等



3个方案》第三部分执行。（责任机构／单位：各工作组；责任

人：各工作组组长）

（三）扎实完成 2020 年主要工作。

1．学校行政 2020年主要工作见《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20

年行政工作要点》（另行印发）。（责任单位：各职能教辅部门、

各二级学院；责任人：各职能教辅部门负责人、各二级学院院长）

2．学校党委 2020年主要工作见《中共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

院委员会 2020年工作要点》（另行印发）。（责任机构／单位：

各党总支；责任人：各党总支书记）

四、保障措施与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学校春季学期复学工作领导小组及下设工作组，原则上

与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实行“两个机构、一班成员”

工作机制，组成人员名单见附件。领导小组负责全面统筹、规划

和领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春季学期复学工作，研究决定工作中

的重大事项，审议开学工作方案，并监督各工作组完成工作任务。

（责任机构／单位：综合协调组；责任人：蒋 毅）

（二）压紧压实责任。

全校各单位要增强大局意识，切实落实单位责任，强化举措，

突出重点，确保精准防控到位。必须按照“织牢防控网、阻断传播

链”的要求，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建

立健全防控机制，实行专人专班负责，落实落细各项工作责任。

各工作组形成工作细案，报领导小组同意后实施。（责任机构／



单位：各工作组按职责分工；责任人：各工作组组长）

（三）强化督查指导。

领导小组督查考核组要督促各单位落实防控措施，对疫情防

控工作做得好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激励，对管控不严、措施不

力、不敢担当、作风漂浮、弄虚作假、失职渎职，造成人员漏检

漏防导致疫情传播扩散的，依纪依规严肃追责问责。（责任机构

／单位：督查考核组；责任人：廖 莎）

（四）深化宣传引导。

领导小组宣传舆情组负责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教育，在校

园路灯柱上悬挂有关疫防与复学工作的宣传标语，在适当场所张

贴戴口罩、测体温、勤洗手等宣传标识，提醒防疫注意事项，增

强师生员工的防病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学生工作组负责建立完

善校园家庭沟通渠道，及时通报学校防控情况，准确、公开透明

发布相关信息，加强政策措施的宣传解读，确保家长、学生情绪

稳定。（责任机构／单位：宣传舆情组、学生工作组；责任人：

廖 莎、蒋远宏）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20年 3月 10日



附件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春季学期复学工作领导

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杨树喆、唐文红

副组长：邓志平、祝芸芸、刘文革、杨庆庆

成 员：蒋 毅、廖 莎、何秀梅、蒋远宏、杨杰夫

秦丽芸、沈 云、李久华、凌 忠、王 忠

张常永、何 玲、江 仿、王朝元、孙 俊

彭润华、甘华成、林 驰、陈俊杰、彭 超

周 杰、曾子杰、张 丽、李善华、刘 波

林庆南、谢国榕

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教职工工作组、学生工作组、教

学保障组、条件保障与安全管理组、防控指导与医疗救治组、宣

传舆情组、督查考核组等 8个工作组，其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一）综合协调组

组 长：蒋 毅

副组长：翟 彦、廖军兰、王 瑞

成 员：各二级学院院长

（二）教职工工作组

组 长：何秀梅、秦丽芸

副组长：陈 琳、陆巧华

成 员：各二级学院院长



（三）学生工作组

组 长：蒋远宏

副组长：汤 靖、林凤凤、王 瑞（兼）

成 员：各二级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四）教学保障组

组 长：杨杰夫

副组长：肖立章、文孙勇、李明阳

成 员：各二级学院分管教学科研工作副院长

（五）条件保障与安全管理组

组 长：李久华、沈 云、凌 忠、王 忠

副组长：付 健、秦家荣、黄春妮、代国勇、陈雪萍

汤 靖（兼）

成 员：后勤保卫处、财务资产处、学生事务部、实验教学

与网络信息中心、图书馆／档案馆等部门相关骨干人员，校园保

洁、安保、食堂等服务外包机构相关负责人

（六）防控指导与医疗救治组

组 长：李久华（兼）

副组长：廖军兰（兼）、秦家荣（兼）

成 员：后勤保卫处医务室相关业务骨干

（七）宣传舆情组

组 长：廖 莎

成 员：各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各职能教辅部门主要负责

人



（八）督查考核组

组 长：廖 莎（兼）

副组长：庞一飞

成 员：校纪委委员、各党总支纪检委员、党政事务部纪监

审业务骨干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政事务部 2020年 3月 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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